承运人的权利责任

承运人的责任期间

海上旅客运输合同中承运人对旅客及其自带行李的责任期间，是自旅客登船时起至旅客离船时止的一段期间。旅客自带行空以外的其他行李，责任期间自旅客将行李交付承运人起至承运人将行李文还旅客时止。

任何情况下，旅客在港站内、码头上或者在港口其他设施内的时间不应计入承运人的责任期间。

(二)承运人的基本责任及责任基础

在系运人的责任胡目内:因用后人的共引起的事机，造肉络人身伤广或者行李不夫、扬场为，原运人成当文吃信责性、对原运人0城法，调末人市当员年评责任,但下情品外:北落人身广或者自带行李的、损及，是由千的的饰7，神道、拥，爆店、《交所起或者是由干船细的?所引起，这种情况下，除非承运人能提出反证，否则视为承运人有过失;旅客自带行本以外的其他行李，无论由于何种事故所引起，除非承运人提出反证，否则视为承运人有过失。

（三）承运人责任的免除或减轻

经运人证明，旅者的人身饰亡或者行车灭失、损坏是由于客本人的过失或者能客和用运人的共同过失造成的，可以免除或相应测经承运人的语检责在、经承运人明月，上过损失是由于旅客本人故首造成的，或落人身饰亡是由于旅客本人的道康状死造成的，承位人不员责任

承运人对旅客的货币、金银、珠主、有价证券、证照文书或者其他贵重物呈所发生的灭失、损坏，不负陆偿责任。旅客与承运人约定将前述贵重物品交由承运人保营的，按双方约定或《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有关规定处理。

承运人的责任限额

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间海上旅客运输赔偿责任限额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为准。

(五)承运人收取票款及行李费的权利

承运人有权按照合同约定收取客票票款和行李费，并对未付行李费的行李行使留置权。

旅客的权利义务

旅客的概念

旅客，是指根据海上旅客运输合同运送的人。

(二)旅客的权利

旅客的主要权利包括在支付票款后有权要求承运人将其安全运送到目的港，免费携带一定数量的行李，以及对其遭受的伤害或其行李的灭失或损坏，向承运人秦赔等。

(三)旅客的义务

旅客的义务与责任包括:

支付票款。旅客必须的票乘船。旅客开票委船、城多乘船或超程乘相的，应当按照规定补足票款，承运人还可以按跟规定加收票款，加矿招程乘坐者双传收取超程部分的票价。旅客拒不交付的，船长有极在适当地点令其高船，承运人有机自其追信。

不得携带危险品。为保障安全航行，旅客不得随身携带或者在行李中夹带违禁品或者易燃、易爆、有毒、有腐蚀性、有放射性或者有可能危及船上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的其他危险品。如果旅客携带或类带了讳禁品或危陶品，承话人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将其知下、销毁或者使之不能为事，或者送交有关部门，而不命哈偿责任。如果这类物品造成承远人成他人的场害、旅客还应当备赔造青任。

3、提交书面索赔通知的义务。旅客行李发生损坏的，旅客对其自带行李的损坏，应当在旅客离船前或者离船时提交书面通知;其他行李，应当在行李交还前或者交还时提交书面通知。旅客未及时提交书面通知的，除非提出反证，否则视为其已经完整无损地收到行李。但行李交还时，旅客已经会同承运人对行李进行联合检查或者检验的，无需提交书面通知。

本条款其他未尽事宜，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五章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间海上旅客运输赔偿责任限额规定》的相关规定执行。

承运人:珠海高速客轮有限公司

深圳市鹏星船务有限公司

广东江华航运有限公司

